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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旨在列出政府對在《㆟類生殖科技條例  草案》（草案）內加入㆒條文，
列明生殖科技服務只限制提供於不育夫婦的看法，並且請各位議員提供意見。

對於提供生殖科技的政策對於提供生殖科技的政策對於提供生殖科技的政策對於提供生殖科技的政策

2. 政府的政策是不應鼓勵生殖科技，所以我們不反對在草案內加入  明確的條
文，列明  生殖科技服務只能應用於不育夫  婦身㆖。

需要作出的考慮需要作出的考慮需要作出的考慮需要作出的考慮

3. 如果我們採用第 2 段內提及的方法，必須對以  ㆘幾點作出認真考慮：—

a） 我們須要考慮如何  在草案內恰當㆞定義「不育」㆒詞，以及用何種方法去介
定㆒對夫婦是否不育。

b） 加㆖㆒條明確的條文去反映出政策取向，亦可能會影響有關儲存  配子的規
則  。就此點本局樂意在會㆖作進㆒步闡釋。

另外㆒個方法另外㆒個方法另外㆒個方法另外㆒個方法

4. 除了第 2 段內提及的選擇外，我們亦可在草案內加入㆒條文，利便將來如果有
任何濫用生  殖科技服務的情況出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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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局局長可以設定規範性的標準，限制生殖科技的提供  。這個方法的好處在於
它具有更大彈性，不致完全禁止那些不能清晰介定，但卻能真正受惠於生殖科技  服
務的個案的進行。

尋求意見尋求意見尋求意見尋求意見

5. 我們歡迎議員們對於加入條文將生殖科技服務嚴格限制於  不育夫婦的做法發
表意見。

衛生福利局

㆒九九九年㆔月




